建设部关于印发《加强建筑幕墙工程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建建[1997]1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计划单列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后营房部：

　　现将《加强建筑幕墙工程管理的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贯彻执行。


一九九七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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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建筑幕墙工程管理的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建筑幕墙工程管理，保证其安全性、耐久性、适用性，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采用金属型材、金属连接材、粘结材料、特种玻璃、金属板材及天然石板材等材料构成的玻璃幕墙、金属板幕墙、石材幕墙及组合幕墙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

　　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建筑幕墙工程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及有关的管理。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建筑幕墙的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城市规划，从促进社会经济和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综合考虑综合城市景观、城市环境以及建筑的性质和使用要求，加强对各类建筑幕墙建设项目的规划管理。

　　第二章　　设计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对建筑工程项目扩初设计或施工图设计审查时，应将建筑工程中的建筑幕墙作为主要审查内容。

　　第六条　承担采用各类建筑幕墙工程的建设项目的建筑设计单位与建筑幕墙工程施工企业要做好协同配合工作。建筑设计单位主要应考虑幕墙工程防火、防雷、光环污染和连接预埋件和安全等因素，并对建筑幕墙工程提出具体设计要求并负相应的设计责任。

　　建筑幕墙工程施工企业应根据设计要求提出有关施工安装的技术要求并对幕墙材料、幕墙结构设计和加工制作部件等的工程质量负责。

　　第三章　招投标管理

　　第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工程招投标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建筑幕墙工程的招投标限额及建筑幕墙的招投标管理。

　　第八条　建设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因特殊原因要将建筑幕墙工程单独发包的，必须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须按规定的招标方式发包，具备建筑幕墙工程资质条件的企业均可参加投标，中标企业不得分包或转包。

　　第九条　凡经批准单独发包的建筑幕墙工程，造价在限额以上或者檐高高于10米，必须进行投标。

　　第十条　建设项目法人将建筑幕墙工程与主体建筑工程共同发包时，总承包企业具备建筑幕墙资质条件的应承担建筑幕墙工程的施工安装，不得另行分包；总承包企业不具备建筑幕墙资质条件的应将幕墙工程分包给具备建筑幕墙资质条件的企业。承担幕墙分包任务的企业不得再行分包和转包。

　　第四章　原材料及产品管理

　　第十一条　玻璃幕墙单元组件试样必须经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按国家现行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检测。单元组件试样不符合要求的，不得进行施工安装。

　　第十二条　　结构硅酮胶是保证建筑幕墙工程整体结构安全和质量的关键材料，必须进行严格的检验与测试，不符合质量要求的结构硅酮胶严禁用于建筑幕墙工程。

　　第十三条　对玻璃幕墙产品制作执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凡生产制作玻璃幕墙产品的企业，必须持有产品生产许可证。无玻璃幕墙产业许可证企业不得生产和销售玻璃幕墙产品，使用单位不得使用。

　　第十四条　玻璃幕墙产品生产企业必须执行玻璃幕墙材料及产品的准用证制度，未获得《准用证》的玻璃幕墙产品一律不得在建筑工程中使用。

　　第五章　施工安装管理

　　第十五条　建筑幕墙工程施工企业必须经有审核权的建设主管部门按照《建筑幕墙工程施工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规定进行资质审核，持有《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按证书所核定的工程承包范围承接建筑幕墙工程（包括外资及中外合资企业）。严禁无资质承包及越级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第十六条　对实施招投标管理的建筑幕墙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必须委托建设监理单位实施建设监理。

　　第十七条　玻璃幕墙工程的结构设计、生产制作、产品检测、施工安装、工程监理、质量监督检查及验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幕墙》（JG3035）和《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

　　第六章　检验及竣工管理

　　第十八条　建筑幕墙工程所在地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承担建筑幕墙的施工安装单位进行资质核查，并对建筑幕墙工程施工安装进行质量抽查和验收。

　　玻璃幕墙产品生产企业无产品生产许可、玻璃幕墙产品无《准用证》以及产品和工程质量不符合标准的一律不得安装及验收。

　　第十九条　建筑幕墙工程企业在与建设项目法人签订的合同中应明确承诺对建筑幕墙工程实行不少于三年的保修期。保修期内因工程质量原因而产生的费用由责任方支付。

　　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法人对已交付使用的玻璃幕墙建筑的安全作用和维护负有全面责任，按照国家现行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的规定，定期进行保养，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质量安全性检测。

　　第七章　　其它

　　第二十一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对从事建筑幕墙工程结构设计、生产制作、产品检测、施工安装、工程监理、质量监督检查单位的人员进行技术标准培训，并按有关规定考核上岗。

　　第二十二条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并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具备管理规定或实施办法。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建设部建筑业司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